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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公演大 号三月四年三廿國民拜 禮（八）

已
極 
非
嚴
行
懲
處 
不
足

儆
一

理
合
呈
請
鈞
府.

俯
賜 

請
隨
時

通
令
嚴
禁
各
機
關
拒
收
紙
幣

派
員
察
查 

一
經
發
覺
有
據 
除
將
經
收 

人
員
嚴
打
懲
處
外 
該
襪
關
長
官
須
負
連 

帶
之
責 
以
爲
失
職
者
儆 
是
否
之
處
弁 

候
令
遵 
謹
呈
廣
東
省
政
府

廣
州
查
私
貨
近
訳 

省
信
担
任
廣
州
市
檢
查
私
貨
工
作
之
某 

會 
已
将
原
日
在
西
堤
之
會
址 
遷
移
某

地 
自
會
址
遷 

似
吿
岑
寂 
近

會
之
檢
查
事
件 

I
二
月
份
某
種

貨
物
之
輸
入
廣
州
市
者 
達
六
七
百
萬
元 

之
多 
而
某
會
亦
迭
接
市
内
各
界
人
士
之 

函
責 
遂
决
定
將
檢
査
隊
加
緊
檢
査
工
作 

卽
於
日
昨
派
檢
查
源 
一 隊
開
囘
西
堤
原 

日
會
址
駐
紮 

一 隊
則
派
往
芳
村
花
地
白 

鵝
潭 
一 帶
河
面
梭
巡 
幷 
一 面
加
派
督
察 

員
協
同
監
察
曾
派
員
監
督
各
隊
工
作 

昨W
月
卄
六
日 
派
出
檢
查
年
多
人

到
一 
德
路
某
海
味
店
搜
出
貨
一

千

餘
元 
卽
將
該
店
店
東
拘
返
會
內
辦
理
云 

建
廳
禁
各
縣
斬
伐
林
木 

一
廣
州
訊 
建
設
廳
以
各
縣
人
民 
擅
自
斬

伐
一

特
嚴
令
各

菅
萱^7^^

 

萱
菅
占
米

所
統
之
南
路
軍 
擔
任
討
赤 
輸
省
當
局 

希
望
於
九
月
杪
前
完
成 

811 滅
鹿
衆
之
工
作 

衞
立
煌
將
任
前
綫
指
揮
股
司
令
部
於 

厦
門
云 
二H
會
議
俊 
蔣
曾
遊
覽
廣
州 

四
鄕廣

州
洋
服
店
大
崩
潰 

廣
州
訊 
近"
青
年
多
趨
洋
服 
故
市
内 

洋
服
店 
開
設
數
自
家 
但
因
開
設
過
衆
一 

形
成
供
過
於
求 
迫
得 

71 相
减
收
匸
價 

以
爲
競
爭 
結
果
多
遭
折
閱 
加
以
左
一

年
冬
秋
間

濟
日
細 
軍
政
學
界. 

改
用
國
產
服
裝 

擊
匕
至
不
能
支
. 

紛
紛
閉
歇 
及
至 

爲
數
更
多 
昨
向 

年
倒
歇
上
洋
服
店 

者
亦
勢
處
岌
岌

紛
紛
提
倡
禁
穿
洋
服 

該
打
至
是
乃
大
受
打 

持 
至
去
歳
時 
即
已 

今
年 
不
能
復
業
者 

該
行
調
查 
代
舊
曆
新 

竟
達
半
敗 
即
現
存

目
下
廣
州
市
面
各
界
多
改
穿
屮
服一

等 
一務云

故
該
打
匸
人 

是
亦
不
景
氣
一

•
省
府
嚴
禁

征
收
機
關
拒
收
帚
幣 

省
函 
廣
東
財
政
廳
昨
呈
謝
省
政
府
再
通 

令
各
縣
市
嚴
禁
征
收
機
關
及
各
學
校
拒
收

紙
幣 
幷
請
隨
時
派
員
查
察
以
維
幣
政 

聞
省
政
府
據
呈
後 
當
已
轉
令
各
麻
市 

辦 
茲
將
財
政
廳
之
呈
文
探
錄
如
下

竊 令

機
關
收
入
公. 

行
兌
現
紙
幣

一 

几

遵
辦 
不
啻
三
令 

31
申 
乃
査
各
征
收
機

稅
項
及
各
學
校
收
入
一

仍
有

故
違
功
令 
勒
收
銀
毫
情

新

增

城

絲

苗

米

斫

4 -
簿
會
成
嫌
育
代 

菊T

凈
凈
耳
坝
糸/
日
才

油
糖
雜
貨
樣
樣
齊

顧
價
極
相
宜

ifl
lil

帽
合
生
號
司
事
人
陳
宜
顯
臓
鱒
飽 

H
O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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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前
未
有
之
平
搾
結 

價
値
九
兀
六
線
奨
領
箕
毛
搾
結
平
沽

四
元
九
五

價
値
九
元h
超
等
六
線
会
領
男
搾
結 

t
沽 

1»
件 

五
元
九
五 

價
値
六
元
超
等
六
線
開
胸
四
袋
羊
毛 

背
小 

111 什
瓜
號
至
川
四
號
平
沽
毎 

件 

三
元
七
五 

價
値
八
元
九
超
等
密
織
嬌
色
企
領
女 

装
羊
毛
搾
結
干
沽
毎
件
四
元九五 

-
號
紅
邊
黃
羊
毛
內
衫
平
沽
毎
件四

元 

最
新
式
上
海
鶏
皮
編
說
衫
毎
件

四
元
九
五 

寄
費
貴̂
^
^
 

貨
價
目
錄
函
索
即
奉

此
丸
不
但
有
强
腎
之
功
用
：
而
且
有
無
限 

恨
之
樂
趣
存
乎
其
間
：
所
以
人
生
快
意
： 

莫
如
男
女
交
合
之
情
感
：
倫
兩
情
對̂

・・ 

臨
戦
不
銳
・
・
實
受
莫
大
之
缺
点
・
・
故
本
醫 

生
有
鑒
於
此
・
・
特
悉
心
研
究
・
・
秘
製
此
丸 

■
〔名
日
强
腎
還
少
丸
〕・
能
使
服
者
壯
陽
固 

精
：
確
有
交
飲
耐
戦
之
能
力
・
・
更
爲
濟

fit 

廣
嗣Z
保
隅
也
・■

A
止
濁
黑
瀉
丹 
每
樽
一
元 

此
丹
不
但
措
能
止
濁
一
門
・
，卽
使
花
柳
入 

骨
：
疳
疔
惡
核
・•
都
能
治
愈•
・
本
人
十
年 

前
・
曾
患
花
柳
入
骨
・
・
全
身
結
核
・
幾
成
癱 

疾
之
苦
・
・
適
遇
友
人
介
紹
：
到
曾
靈
山
醫 

生
處
調
治
・
將
此
黑
瀉
丹
連
服
三
天
。而
各 

種
惡
疾
頓
失
・
・
後
得
他
授
爲
弟
子
：
將
此 

黑
瀉
丹
秘
傅
於
余
・
・
倘
僑
胞
有
患
花
柳
白 

濁
等
疾
・
・
不
妨 - 
試
・
・
便
知
予
言
不
謬
： 

A
器
飮
葯
水 
每
樽
二
元 

此
淸
毒
水
・
，無
新
舊
花
柳
：
橫
弦
芒
菓
：

9
疔
白
濁
・
・
全
身
結
核
，・
金
錢
頑
癬
・
・
紅 

痕
癢
・
・
筋
骨
疼
痛
・
・
魚
口
便
毒
：
諸
般

惡
疾•
・
服
盡 
一 鱒•
・
包
能
掃
除
殆
盡
：
若 

無
効
力
・
原
價
奉
還
・
非
敢
妄
言
歟
世
也■• 

/

白
濁
扮
穿
力
 

陶
展
 
二
入 

此
水
訪
求
多
年
。•
始
得
良
醫
秘
授•■
俱
用

洗
射
時
並
無
痛
苦
：
而
有
淸

藥一
凉
暢
舒
之
態
・•
每
日
連
洗
数
次•■
無
論
新 

舊
白
濁••
兩
日
立
止
矣•
，

▲
皿
扯
氣
靈
丹 
每
料
五
元 

包
能
斷
根
永
無
復
發
若
無
効
力
原
價
奉
還 

▲
斷
根
枯
痔
散
每
料
三
元
， 

A
立
止
肚
痛
藥
水
每
椎
七
毛
五

^
^

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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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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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

蕃

連
環
圖
書
三
國
誌 
一 員
半 

連
環
圖
書
民
國
誌
一
員
二
五 

繪
圖
東
周
列
國-
員
半 

足
本
包
公
無
頭
案
三
毛
五 

足
本
大
字
五
代
殘
唐
五
毛 

繪
圖
綠
牡
丹
傳
奇
五
毛 

足
分
五
虎
平
西
南
七
毛
半 

大
字
足
本
說
唐
演
義
一
員
二 

大
字
足
，，說
岳
演
義
七
毛
半 

改
良
大
字
今
古
奇
觀
六
毛 

足
本
海
公
小
紅
袍
三
毛 

足
本
奇
中
奇
劍
俠
四
毛
半 

足
本
綠
野
仙
踪
七
毛
五 

標
点
八
命
沉
寃
四
毛

醒
世
姻
緣
十
二
本 
一 員
半 

世
界
巾
國(
旁
巾)
«.雄
傅
五
毛 

宋
史
奇
書
十
粒
金
丹
五
毛 

洋
裝
隋
唐
演
義
一
員 

後
紅
樓
夢
五
毛

改
良
嶺
南
即
事
五
毫 

明
淸
兩
國
誌
五
毛 

新
研
奇

用
勿
塞 

到
菊w
口
为
嘲
價
 

市
卡
固
博
覽
會
全
景
明
信
片 

全
套
廿
五
張
沽
銀
二
毛
五 

専
彎
哥
盡
彩
色
二
毛
五 

笹
册
净
色
4 
毫
五 

新
吉
勝
竺
一
毛

其
他
 
卄
 

各

書

八
 

八

避H
寺

文

 

風
濕

骨
痛
哥
一
甬
於
円一  
一6 

•週

身

不

遂

喟

塩

離

 
一 

元

 

薬
品
 

豆

用

新

舊

花

柳

曲
生
李
品
円
一
一
 C
 
一
一 

八
折
 

一 

任

素

第

一

救

星

用

請

解

二

丸

二

德
國
特
效
花
柳
淋
濁
丸
每
盒
二
員
二 

良
友
三
毫
五 

新
寧
誌
雜
誌 
一 毫
半 

圖
書
藥
品
目
錄
贈
閱

0
.
.
.
.
.
.
.

 

^
廣
東
新
聞

0
.
.
.
.
.
.
.

06

•
澳
華
商
反
對 

日
人
專
營
各
業

港
函

近向"

各
種
營
業
專
利
權 
澳
門
酒
商
某
君 
昨

爲
記
者
談
日
商
此 

仃
商
對
此
事
之
態
度 

在
南
華
公 

n1 
之
前 

其
第 
一 步
之
計
劃 

萧
澳
門
漁
菜
素
穆

次
要
求
經 

陆
詳 
據 

尙
有
某
某 

A
取
得
澳 

大
宗 
銷

因
事
來
港 

過 
及
各 

云 
日
商 

等
公

HI

門
漁
業
權 

售
範
圍

非
祇
澳
門 
一 隅 
近
数
年
來 

常
在
我
國
南
海
一
帶
捕
魚 
成

績
祐
高 
銷
路
以
是
不
無
一 

所
以
苦
心
孤
詣 
以
求
得
一

之 未

始
無 

日之 因
也 
顧
當
時
我
國
國
勢
不
至
如
今 

衰
落 
澳
政
府
對
華
人
感
情
尙
佳 

之
要
求
專
賣 
未
予
批
許 
豈
料
今 

異
勢
遷 
日
商
之
要
求
竟
大
吿
成
功 

近
據
官
方
消
息 
澳
門
政
府
確
已
批 

商
酒
糖
兩
項
專
賣 
日
商
之
計
劃 

每
年
可
由
日
輸
入
六
萬
箱
至r
萬
箱 

幷
擬
在
澳
設
廠
製
造
在
澳
政
府 

則
以
此
項
專
賣
每
年
町
得
若
千
稅

也酒
精 

方
面

收 
爲
計
良
得 
當
予
批
准 
近
者
澳
門 

定
例
局
且
有
擬
訂
專
賣
則
例
之
議 
足
爲 

批
准
之
旁
証 
現
下
澳
門
酒
業
同
人 
以 

切
身
利
害 
經
入
禀
澳
門
政
府
表
示
反
對 

精
澳
政
府
體
恤
商
艱 
毋
爲
此
區
匿
稅
收 

而
影
嚮
及
人
民
之
權
利 
近
史
進
行
聯
合 

有
關
係
各
行
聯
禀
政
府 
至
呈
西
南
政
務 

會
之
禀 
聞
已
派
代
表
奉
達 
禀
中
大
意 

請
西
南
富
局
促
澳
政
府
顧
全
中
葡
歷
來 

邦
交 
取
銷
日
商
專
賣 
至
西
南
政
府
對 

此
事
之
態
度
如
何 
現
未
詳
悉
云 

蔣
鼎
文
宴
粤
高
級
將
領 

香
港
訊 
二
一
月
二
日
午
蒋
鼎
文
在
退
思
園 

宴
陳
濟
棠 
余
漢
謀 
繆
培
南
等
咼
級
將 

領
十
餘
人 
關
防
極
嚴 
歷
三
小
時
始
散 

蔣
此
來
除
商
副
匪
外
幷
促
進
統
一 

請
粵
中
委
入
南
京
任
職 
蔣
二
日
派
秘
長 

張
炯
接
見
記
者 
談
蔣
連H
在
粤
商
剿
匪 

大
致
第一

期
協
剿
計
副
已
商
沙
圓
滿 

先
期
泯
滅
粵
閩
界
域 
互
相
聯
絡 
肅
淸 

閩
粵
邊
匪 
東
路
軍
現
有
部
缘
十
師 
分 

四
個
縱
隊 
衞
立
煌
任

BH 敵
總
指
揮
云 

李
宗
仁
來
粵
無
期 
蔣
擬.
二
日
乘
粵
軍
用 

機
返
閩

偕
蔣
鼎
文
來
粤
者 
尙
有
林
蔚
文 
蔣
林 

一
日
晨
各
接
蔣
介
石
一
長
電 
午
赴
政
會 

討
論
後 
晚
聯
覆
蔣 
蔣
二
日
晨
又
拍
一 

長
電
致
陳
濟
棠

廣
州
函 
蔣
鼎
文
二
日
與
陳
濟
棠
續
開
會 

犠 
討
論
討
赤
事 
蔣
後
語
客 
閩
省
現 

有
事
軍
卜
師 
將
編
成
東
路
剿
匪
軍 
現 

已
商
决
東
路
軍
從
事
綏
靖
閩
北 
陳
濟
棠 

=

^

=

=

=

=

=

^
^
^

^
:
^
^
^
^

®
百
草
園
鮮
明
熟
葯
著
名
丸
散 

A
房
中
快
樂
水
之
特
色 
每
樽
五
毛 

竊
思
人
生/
一
樂
・
・
莫
樂
於
男
女
交
戰
，・
男
女
交
戦
・
・
乃
製
造
國 

民
之
机
關
也
・
，必
先
利
其
戦
器
・•
爲
所
欲
爲
・
。方
能
達
至
通
宵 

••
此
中
滋
味
。•
乃
能
飽
嘗
：
不
然
，・
雖
織
女
有
情
：
亦
徒
嘆
牛 

郎
之
乏
力
：
或
有
時
勉
强
相
戰
：
未
及
數
合
：.便
自
邇
棄
甲
曳 

兵
亡
命
拖
蹌
而
走
：
未
免
爲
巾
幗
者
所
恥
笑
・
。本
醫
生
有
鑒
於 

此
・
・
故
特
製
成
一 
種
妙
藥
，・
名
爲
房
中
快
樂
水
：
用
者
可
於
交 

合
前
數
分
鋪
試
之
・
・
及
至
交
戰
時
・
・
現 
一 種
興
趣
無
窮
之
勇
氣 

:
便
無
傷
身
之
虞
：
且
能
補
助
房
中
快
樂
之
用
：
即
如
夫
婦
間 

用
之••
其
愛
情
更
且
益
深
・•
若
尋
花
問
柳
者
用
之•
・
其
樂
趣
更 

至
無
窮
・
・
真
乃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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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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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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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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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樽
一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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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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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雲
毋
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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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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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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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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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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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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嚨
冷
熱
且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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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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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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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車
送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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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人
余
朋
和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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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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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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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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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元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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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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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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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昆
明
油
出
世 

此
醬
油
由
釀
造
專
家
根
據
最
進
步
發
酵
學 

原
理
充
分
的
咋
釀
而
成
歷
經
中
央
試
驗
所 

及
上
海
化
驗
室
証
明
認
定
有
益
於
衛
生
之 

食
品
其
味
道
鮮
美
香
氣
芳
雅
質
地
極
優
富 

於
營
養
與
市
售
品(
卽
豉
油)
全
然
不
同
此 

種
醬
油
價
廉
物
美
誠
有
向
外
推
廣
之
價
値 

現
爲
鼓
吹
國
貨
起
見
特
送
運
美
洲
各
埠
發 

售
愛
國
志
士
幸
嘗
比
較
而
惠
顧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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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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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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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費 

買
者
自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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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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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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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使
此
婦
人
永
久
免
除
酸
質
過
劇
之
痛
苦
。"
其
治
法
不
可
不
信 

用
。。婦
人
來
函
云
。「吾
曾
受
酸
質
過
劇
之
各
種
痛
苦
多
年
。。品 

至
毎
朝
睡
覺
時
。。痛
苦
難
堪CC
精
神
喪
沮
。。後
吾
試
用
加
老
陣 

鹽 
一 果
然
報
效
神
速
。。痛
苦
消
除
。。精
神
暢
活
。。此
後
吾
曾
每 

日
食
加
老
陣
鹽
。
至
今
已
有
五
年
之
久
。。而
加
老
陣
鹽
之
良
效 

果
並
不
失
去
」。

加
老
陣
鹽
因
能
化
和
酸
質
。
除
去
痛
苦
。。及
續
漸
駆
之
出
腸
臟 

之
外
。。故
對
於
酸
質
過
劇
之
疾
一。極
爲
有
效
。，且
同
時
助
消
化 

件
之
活
動
。。簷
有
害
之
酸
質
積
藏
。。故
食
加
老
陣
鹽
後
。。永 

久
可
免
食
餐
街
酸
質
過
劇
之
苦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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